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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声明函

本公司（单位）郑重声明，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

提供的以下产品属于本国产品。具体情况如下：

1. （紫燕 F15 专业巡护无人机），生产厂为（珠海紫燕无人飞行器有限公

司）厂址为（珠海市唐家湾镇科技七路中电高科技产业园 2 栋 101 单元）。（紫

燕 F15 专业巡护无人机）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90%，（紫燕 F15 专

业巡护无人机）的（关键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紫燕 F15 专业巡护无人机）

的（关键工序）在中国境内完成。

2.（图形站）1，生产厂为（联想（北京）有限公司）2，厂址为（北京市海

淀区上地西路 6 号）。（ThinkBook16G6）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60

（规定比例）3。（ThinkBook16G6）的（关键组件）4 在中国境内生产。

（ThinkBook16G6）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3.（机载通信中枢模块：机载 TTP 智能盒子 G-20T-V205 智算产品）生产厂

为（杭州靖安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工智能小镇 8 幢

902 室）。（机载通信中枢模块：机载 TTP 智能盒子 G-20T-V205 智算产品）的

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80），（机载通信中枢模块：机载 TTP 智能

盒子 G-20T-V205 智算产品）的硬盘、5G 模块、内存、机壳、风扇等在中国境

内生产。机载通信中枢模块：机载 TTP 智能盒子 G-20T-V205 智算产品的设计、

组装、测试在中国境内完成。

4.（紫燕 F15 高容量锂离子聚合物动力电池），生产厂为（珠海紫燕无人

飞行器有限公司），厂址为（珠海市唐家湾镇科技七路中电高科技产业园 2 栋

101 单元）。（紫燕 F15 高容量锂离子聚合物动力电池）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

成本占比≥90%。（紫燕 F15 高容量锂离子聚合物动力电池）的（关键组件）在

中国境内生产。（紫燕 F15 高容量锂离子聚合物动力电池）的（关键工序）在

中国境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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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森云 SGU-HS1-H17A 无人机四光载荷)1,生产厂为(深圳森云智能科技有

限公司)厂址为(深圳市龙岗区宝龙街道宝龙三路 16 号宝龙专精特新产业园 3栋

4号门 9楼 9F)。(森云 SGU-HS1-H17A 无人机四光载荷)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

件成本占比≥85%,(森云 SGU-HS1-H17A 无人机四光载荷)的(广角相机、变焦

相机、激光测距、红外模组、云台组件)在中国境内生产。(森云 SGU-HS1-H17A

无人机四光载荷)的(贴片、组装)在中国境内完成。

6.（无人机任务载荷类、数字语音广播系统 MP130pro）生产厂为（广州成

至智能机器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龙林中街 5号）。（无

人机任务载荷类、数字语音广播系统 MP130pro）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

比≥（90%），（无人机任务载荷类、数字语音广播系统 MP130pro）的（喇叭、

主板、功放、外壳）在中国境内生产。（无人机任务载荷类、数字语音广播系统

MP130pro）的（原材料加工、产品组装、质检）在中国境内完成。

7、（4G 数据流量卡）1，生产厂为（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青海分公司）2，

厂址为（青海省西宁市城东区金汇路 29 号。）。（4G 数据流量卡）的中国境内

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100（规定比例）3。（4G 数据流量卡）的（关键组件）4

在中国境内生产。（4G 数据流量卡）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8.（AI 识别算力服务器(核心产品)）1，生产厂为（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

厂址为（广东省深圳市龙岗区坂田华为总部办公楼）。（AI 识别算力服务器(核

心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100（规定比例）3。（AI 识别算力

服务器(核心产品）的（关键组件）4在中国境内生产。（AI 识别算力服务器(核

心产品）的（关键工序）5在中国境内完成。

9．（单兵巡护记录仪）生产厂为（深圳市惟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厂址为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社区科苑路15号科兴科学园C3-13F-A055）。

（单兵巡护记录仪 DTD610 执法记录仪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

比≥（100%），（单兵巡护记录仪 DTD610 执法记录仪产品）的（全套组件）在

中国境内生产。（单兵巡护记录仪 DTD610 执法记录仪产品）的（全程生产工序）

在中国境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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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生态保护态势感知平台牍术·无人装备指控引擎），生产厂为（杭州

靖安科技有限公司），厂址为（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人工智能小镇 8 幢 902 室）。

（生态保护态势感知平台牍术·无人装备指控引擎）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

占比≥（100%）。（生态保护态势感知平台牍术·无人装备指控引擎）的（平台

框架、底座等关键架构 100%）在中国境内生产。（生态保护态势感知平台牍术·无

人装备指控引擎）的（版本升级、程序优化等主要工作）全部在中国境内完成。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愿承担相应法律

责任。

公司（单位）名称（盖章）：青海天巡地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6 年 4 月 30 日

__________________

1.产品如有型号，请在“产品名称”栏一并填写。

2.生产厂名与厂址应与生产厂营业执照载明的相关信息保持一致。

3.该产品的中国境内生产的组件成本占比相关要求实施前，“规定比例”栏

可不填，下同。

4.该产品的关键组件要求实施前，“关键组件”栏可不填，下同。

5.该产品的关键工序要求实施前，“关键工序”栏可不填，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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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成本占比的承诺函

关于符合本国产品标准的成本占比的承诺函

致：刚察县政府采购服务中心

本公司（单位）郑重承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

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国办发〔2025〕34 号）及《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

化部关于贯彻落实在政府采购中实施本国产品标准及相关政策的通知>的意见》

（财库〔2025〕30 号）的规定，本公司（单位）提供的产品符合本国产品标准

的成本总占比为 85 % 。

本公司（单位）对上述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

责任。

单位名称： 青海天巡地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 （签字或盖章）

2026 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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